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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关于印发《中山大学科研项目
劳务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校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直属系，各直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单位），产业集团，各有关科研机构：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提供更有利的人力和资金支持，结合我校实际，学校研究制定了《中山大学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规定》。该规定已经中山大学2016年第26次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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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提供更有利的人力和资金支持，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属机关部、处、室、学院、直属系、直属单位及科研机构（以下简称“各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项目为中央、地方财政科研计划项目。
第四条  科研项目对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由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结合科研活动据实编制。劳务费预算一经批复，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则按主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批手续。
第五条  劳务费的开支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并在科研主管部门批复的预算额度内开支。
第六条  劳务费开支人员范围：1.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2.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3.为开展科研项目活动提供临时服务的校外人员。
第七条  劳务费开支标准
一、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按学校关于相应岗位的人员薪酬规定执行。
二、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为开展科研项目活动提供临时服务的校外人员的劳务费标准由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其承担的任务量和科研绩效自行确定标准。
第八条  发放形式
项目聘用的专职科研系列人员、博士后和科研辅助人员的劳务报酬可分为学校统发和二级单位自行发放两种形式，其中学校统发部分由二级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账号，学校统一发放，并直接从相应的科研经费劳务费额度内开支。二级单位自行发放的部分和科研项目负责人向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校外人员发放的劳务费均由二级单位直接提交财务薪酬个税系统发放。
劳务费开支的报酬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须通过薪酬个税系统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原则上实行零现金支付。
第九条  各二级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科研项目劳务费的内控管理，严格履行项目负责人审批制度。财务部门负责对劳务费的开支进行监督，并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检查。
第十条  严禁虚列、伪造名单、以报销票据的方式变相发放和虚报冒领科研劳务性费用。一经发现查实，除要求全部退还不当所得外，将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学校转拨给附属医院、地方研究院等单位的科研项目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人力资源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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